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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侵权与环境侵害救济现状及制度建立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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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我国对于环境侵害的救济制度仍处于研究发展的阶段"然而!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快速发展!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

开始不断涌现"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大量的环境侵权冲突越发的尖锐"当前!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环境公益

诉讼制度来应对此类问题!但该制度在实际应用仍有一定的争议和困难"因此我选择此话题进行研究并阅读后认为!

应当更加注重对于理论的研究!积极地将民法和环境法相结合!运用司法的智慧与能力确保该制度的有效运行"

!关键词"

!

环境侵权&环境公益诉讼&环境侵害救济制度

!!

随着社会快速发展#当前环境侵权日益严重#对于环境侵

害救济制度的研究和建立至关重要%因此在参阅相关的法律$

案例和论文的基础上#对此话题进行研究%本论文主要探讨目

前我国环境侵权责任存在的问题和环境救济制度的建立%

一#环境侵权现状

$一%环境污染的财产性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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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#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出了 0中

国污染代价1这一报告%该报告中指出#每年中国因污染导致

的经济损失高达六千亿至一万八千亿人民币之间#占国内生产

总值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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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16

%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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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初期的统计结果看#中国作

为煤炭主要供能的国家#是全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硫气体排放国%

根据有关环保组织的统计#仅
!#%5

年#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

经济损失就高达了
"̂1!

万亿人民币%

环境污染对与公民的个体损失#是可以明确而直观的感受

到的%这其中包括污水处理成本#工业废料处理成本#农林业

的收成损失#渔业的捕获量损失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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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%

月#因环境污染造

成的交通事故多达
7$*

起#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约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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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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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.因雾霾天气原因#能见度低下#导致高速封路收费

损失约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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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%我们可以较为容易的直观感受到环境污染

给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#然而#环境污染的健康损失是潜移默

化#不可估量的%

$二%环境污染的健康损失

0中国污染代价1报告指出#三分之二的乡镇地区没有饮用

水系统#这导致了五岁以下的儿童腹泻类疾病的高发病率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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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全年#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导致的中国早产和不健全儿

童的经济负担多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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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#占到当年
<>,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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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同时#

据不完全统计#每年新发肿瘤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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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例#平均每分钟有六人

被诊断为癌症#且肺癌发病率居首位%

以上#为近年来所统计的环境侵权造成损失的部分数据%

环境侵权与民事侵权不同#它具有多样性$溢出性#且受害人

不确定#较难确定救济主体和损害后果%我国制定了相关的法

律法规来规定和解决此类问题#包括 0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

任法1第
$*

条
)

第
$1

条# 0最高法院环境侵权责任司法解释1

等%但这些法律法规的背后#仍存在着主要争议亟待解决%

二#当前主要争议与难题

$一%两个比较

%

$外部比较&民法与环境法

民法作为一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

律#其客体较为单一$明确#不具有不确定性%民事行为强调

对 )人*的损害#损害产生后#受害人确定#损害后果也相应

的较为容易确定#因此更易于对受害人进行救济%

环境法客体多是相互联系且运动的#具有多样性%环境污

染和生态破坏的行为总是处于人与自然不断地互动状态中#因

此#环境法中所说的 )受害人*是不能确定某一个体或团体#

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也不确定#难以进行救济%由环境污染和生

态破坏引起的财产$人身$精神损害和对环境的损害都属于可

能产生的损害后果#且较为严重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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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内部比较&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

环境污染是对环境的 )二次利用*#目的和形式明确$单

一%环境污染是因对已知技术使用而产生的未知风险#应有的

注意义务对于受害人来说相对较少且确定%较为严重的环境污

染#最终会转化为生态破坏#进而由对特定少数人的伤害转变

为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伤害%

生态破坏的行为和目的则较为多样各异%生态破坏主要针

对已知生态规律#由于各种人为原因可能导致该生态规律的破

坏#可能产生的风险可以提前预测#相应的主客体采取一定的

措施进行提前预防%但是#生态破坏主要是对于环境的损害#

受害的可能是不特定的多数人#受害人较难以识别#从而给救

济造成了一定的困难%

$二%争议和难题

当前的争议主要集中环境侵权的内涵与外延问题和环境侵

权责任的界定与承担问题%根据外部和内部比较#可以看出争

议导致的难题主要包括三方面&两部法律对于 )损害*的内涵

定义不同$因果关系难以确定$救济主体缺失%

我国之所以缺少环境侵权责任制度#是因为该制度自身难

以成立%首先#生态破坏产生的后果虽然是致人损害#但这个

)人*是不确定的#并不是对具体的特定受害人财产$人身或精

神的损害#因此不能将其纳入侵权法的救济范围%第二#虽然

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是民事权益损害的一部分#但是环境侵权

的利益主体有一定的整体性和不特定性%即生态破坏造成的环

境侵权主体是难以确定的#不能简单地用财产$人身和精神损

害简单概括%

也有学者主张#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逐步建立了相应的生

态环境侵权责任制度#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建立的可行性%同

时#0中华人民过侵权责任法1的草稿虽然排除了环境污染侵权

责任#但是最终版本中 )污染环境*一词既没有明确排除生态

环境侵权#也没有明确表示生态环境侵权排除在侵权法外#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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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该责任的成立不应存在异议%

三#环境侵害制度的构建

$一%专门立法

近些年来#伴随着大量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#各个国家和

地区不断探索和研究环境法的有关条款#有关环境的司法实践

也在不断发展#出现了 )公害*$)干扰侵害*等新概念%日本$

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先后更新了法律条文中关于环境污染的概念#

以适应不断变化更新的社会环境%

专门立法的出现本质上是在传统侵权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

的环境侵害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制度%这些法律也同时结合

了社会救济和法律救济#不仅在社会层面上对受害人进行救济#

也用法律确保救济的完整和可行%

$二%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

形式和利益的复合#是环境纠纷复合性的两个主要方面%

首先#在形式上#私益纠纷#私益性公益纠纷#公益性私益纠

纷#公益纠纷这四种形式都会在涉及环境的纠纷中有所体现%

这四种形式在环境纠纷案件中时常相互复合#难以分割#给环

境纠纷的诉讼在诉法实践层面上造成了较大的难度%第二#在

利益方面#环境纠纷包含的利益形式也是多样的%我认为#直

接利益是针对在环境纠纷中 )人的部分*#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

破坏给人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失和健康损害%间接利益则应针对

不特定的大多数人#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潜在的对他们的生态

环境利益造成了破坏#侵害了他们应有的生存权$健康权和发

展权%

我国建立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#主要存在三个目的&

%

$解决对 )环境*的损害的救济主体

!

$突破民事责任的个人责任与个体补偿原则#体现环境法

上的社会责任与公益补偿责任

"

$其核心在与协调对 )环境*的损害与对 )人*的损害的

确认

环境公益诉讼主要目的是保护社会公众的环境权利以及其

他相关权利%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选择将 )对环境的损害*

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内容#纠纷中 )对人的损害*这一部

分仍作为私益诉讼#由当事人单独提起%同时#因为环境公益

诉讼主体较为特殊#当事人可以是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

公民$法人和其他非法人组织%综上可见#环境公益诉讼没有

传统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性#当事人的主要诉讼目的是维护环

境公共利益#针对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#其中针对个

体的损害赔偿行为#需要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另行诉讼%

环境公益诉讼的本质要求其将受害人排除在外#因此环境

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公益性的诉讼#在进行过程中不应当涉及任

何私益%当事人私益的纠葛会导致环境公益诉讼的本质更加复

杂#其应有的示范意义和政策目标就较难得到承认#从而不能

真正实现其存在的目的%因此#只有将环境损害赔偿问题排除

在外#才能够适应制度安排#较好的解决环境纠纷#维护不特

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%

$三%替代机制

除环境公益诉讼外#非诉讼程序也是当事人选择用以解决

纠纷的一种形式%非诉讼程序具有及时性$灵活性$私密性$

合作性和经济性等特点#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可以更好地满足当

事人的需要#有较为重要的作用%

首先#非诉讼程序可以降低成本%在诉讼过程中#环境公

益诉讼需要大量人力$物力的投入#这一过程中#大量时间的

消耗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一种额外的投入%而非诉讼程序可以让

诉讼双方较为友好的用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#以谋求共赢的结

局%这不仅仅是对案件当事人利益诉求的满足#同时也有利于

维护社会稳定%

第二#简化纠纷解决程序%目前环境公益诉讼仍较为繁琐

冗长#当事人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司法程序才能获得最后的判决

裁定#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年之久%而替代的非诉讼程序较

为简单快捷#在避免了诉讼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情况下#满

足当事人的司法诉求%

第三#缓解司法机关在环境诉讼方面的的压力%当今#我

国经济快速发展#一系列的环境纠纷问题的产生变得不可避免%

同时#公民的法律意识也日渐增强#对于环保和维权有了更深

刻的认识%然而#目前我国司法压力仍较大#部分法院的人员

分配可能会存在不均等的情况%而非诉讼机制的介入可以在一

定程度上缓解我国法院审判的压力#有利于帮助当事人及时有

效地解决诉讼问题%

结语

当前我国环境侵权导致的环境纠纷日益增多#环境侵害救

济制度的建立则有利于帮助当事人进行合理合法的维权%目前

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非诉讼替代机制的建立都不够完善#

只有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#没有环境破坏的侵权责任%我国对

于环境侵权及相关救济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短板与不足#

欠缺司法实践方面的大量经验%在未来#我们应更多地对理论

进行研究#通过实践的方式对法律进行衔接#对旧有法律进行

改进#不断对环境侵害制度进行完善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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